
111年度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徵件比賽簡章 

111年 4月 28日新北教新字第 1110801238 號函頒 

壹、緣起 

新北市 400萬人口，擁有全國最多超過 11萬的新住民，其子女有 3.4萬，移工人口

超過 9萬，是全國最大的國際城市，蘊含各國多元文化，豐富了我們原本的生活，因此，

侯市長於 110 年 11 月宣布「新北我的家–2030 新住民十年願景」，針對新住民、子女、

移工推出「樂活、樂業、樂學三條龍」政策，提供升學進修、就業創業、幸福樂活的在地

好生活，因此為了推廣新住民多元文化，消弭新住民在臺文化差異，透過新住民在地生

活故事徵件比賽，一方面增進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探索所處環境，抒發生活感想；另一

方面更讓民眾能瞭解並述說您我身邊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在新北面對挑戰勵志向上的日

常生活，以涵養多元文化及尊重不同族群的差異性，培養彼此學習與欣賞之生活態度。 

貳、計畫目的 

一、瞭解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在地生活故事，分享他們在新北市生活點滴。 

二、以有趣創意、輕鬆日常的新住民生活故事，讓市民認識、欣賞多元文化在生活中的

多元面貌。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肆、實施辦法 

一、參加對象：國中以上至大專院校設籍或就讀於新北市，對新住民（含新住民子女）

成長故事感興趣的學生，歡迎報名參加。（得獎者須提供設籍或就讀於新北市身分

證明文件，如資格不符，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二、徴選原則：以「我的新北、我的家」為發想，呼應「新住民在地生活」為主題，觀察

及探索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的日常生活、家鄉、文化及美食等，編寫成在地生活故

事並提供相關照片，最後將其集結成生活故事集。 

三、徵件主題：新住民在地生活。 

（一）在地「新」生活 

新北市 400 萬人口中新住民逾 11萬人，新住民是新北市的新力量，從世界各

地移居新北生活及工作的新住民們必須面臨生活適應、家庭婚姻等挑戰，若

能瞭解新住民或新二代的背景並敘說他們在新北的日常生活，如社會參與、

志工服務等，認識更多元的生活型態。 

（二）外婆家鄉生活體驗 

透過探索新二代雙親的故鄉，介紹他們異國的家鄉生活、文化或美食等生活

故事，體驗異國不同文化特色與生活習慣。 

（三）新住民新力量 



來到新北生活的新住民，在新北長大的新二代，那些足以鼓舞他人的自身生

命成長故事，如就業、創業或成長歷程等，何不用文字將它紀錄下來，把感

動傳遞給更多人？ 

（四）其他 

與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相關的在地生活故事。 

四、徴選方式： 

（一）故事徵件 

1. 報名資料：報名表（含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見附件 1、3)。 

收件時間：1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前將紙本故事及報名表（含授權同

意書）各 1 份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承辦學校-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地

址：242034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 2號），信封標註：校名-姓名-111 年度

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徵件比賽報名。本案聯絡人：新

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陳美君組長，電話：(02) 85222862分機 401。 

2. 繳交資料： 

(1) 報名表（含授權同意書）須先簽名後掃描以 pdf 檔形式上傳至雲端。

（如學生有掃描困難或無相關設備，學校可協助將檔案掃描上傳。） 

(2) 作品以直式橫書方式敘寫，紙張大小 A4（手寫、電腦繕打皆可，表格

請見附件 2），字數 600~1000字，如以電腦繕打，格式限制為：橫式

標楷體 14字型，固定行高 20pt。 

(3) 作品須繳交紙本及電子檔，電子檔須上傳至雲端，須同時繳交 Word

及 PDF兩種檔案格式（如為手寫，則僅須繳交掃描之 PDF檔），檔名

為「校名-姓名-故事名稱」。務必標明「校名-姓名-故事名稱」，請

一併於雲端提供至少 6張與敘寫故事相關之照片，每張照片皆須附加

圖說（照片畫素限制：至少 300dpi 且檔案大小 5~6MB，JPG、PDF 及

PNG皆可），如無法提供照片，亦可提供與敘寫故事相關之手繪圖片，

亦須附加圖說（紙張大小 A4）。 

(4) 雲端連結：https://forms.gle/tky2f1wps1KwAQoV9 

          
3. 參賽件數：每位參賽者投稿件數不限，但每件作品需填寫一份報名表與同

意書。 

4. 公告結果：於 111年 7月 15日(星期五)公告錄取名單及錄取故事。 

（二）主辦單位將邀請專業人士進行評選，標準如下： 

1. 內容豐富度 60% 

2. 故事吸引力 15% 

3. 文字運用 15% 

4. 主題傳達性 10% 

https://forms.gle/tky2f1wps1KwAQoV9


（三）視作品水準，主辦單位有權更改獲獎作品數，並得從缺。 

五、入選獎勵補助 

（一）國中組 

1. 特優：1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5,000元整等值禮券。 

2. 優等：2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3,000元整等值禮券。 

3. 佳作：3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2,000元整等值禮券。 

（二）高中職組 

1. 特優：1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5,000元整等值禮券。 

2. 優等：2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3,000元整等值禮券。 

3. 佳作：3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2,000元整等值禮券。 

（三）大專院校組 

1. 特優：1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5,000元元整等值禮券。 

2. 優等：2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3,000元元整等值禮券。 

3. 佳作：3名，獎狀一張及新臺幣 2,000元整等值禮券。 

六、注意事項 

（一）報名時必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否則視為無效。且所有報名行為應為參賽

者自發性行為，不可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以免觸法。一經查證有偽造

或冒名，主辦單位有權不經說明，逕行取消活動之一切資格，並採順位候補，不

另通知。 

（二）上述報名及作品資料恕不退還。 

（三）得獎作品之作者應與本局依著作權法規定訂立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得獎作品之

著作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歸屬本局，授權本局使用，且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但本

局同意作品作者以複製方式保留作品。得獎作品本局保有修改權，作者不得異議。 

（四）得獎作品及得獎者請盡量配合參與相關活動。 

（五）得獎者應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負擔稅金。  

（六）參賽者應擔保就其參賽照片、圖片或文章享有一切著作權利，並無抄襲、剽竊之

情事。若有作品不實、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與損害

賠償，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七）參賽者或得獎者若有作品不實、違反著作權法、違反本活動規定或其他法令者，

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移除其上傳作品，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金、

獎狀、獎品，參賽者、得獎者均不得有異議。 

（八）參賽故事禁止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禁止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

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若有違反，除

得獎者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並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其已領得之獎

品。 

（九）因郵寄遺失、郵資不足、失竊、有任何因電腦、網路等個人技術性或不可歸責於

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

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十）如遇參賽者基本資料填寫不完整及聯絡資料錯誤、作品規格與參賽資格不符，或

檔案無法讀取、缺件等情形時，造成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及作業，一概以棄權論。 



（十一）主辦單位在公佈獎項後 5 日內，承辦單位若無法與得獎人取得聯繫時，即視同

得獎者自動放棄，得獎者不得有異議，並由備取名單遞補。 

（十二）凡報名參選者，視為認同本辦法一切規定，參選作品須遵守徵選辦法及作品規

格之要求，予以評選。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得另行公佈

補充之。 

（十三）主辦單位保留一切修改、變更活動之權利。 

伍、經費來源：由教育局經費補助。 

陸、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年度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徵件比賽報名表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_(由承辦學校填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年齡  

參加組別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大專院校組 

就讀學校  

通訊電話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     ) 

E-mail  

故事主題  □在地「新」生活  □外婆家鄉生活體驗  □新住民新力量 □其他 

故事名稱  

為什麼想要撰寫這個故事--動機說明 

（字數不限，以直式橫書方式敘寫，手寫、電腦繕打皆可，電腦繕打格式限制為橫式標楷體 14 字型，固定

行高 20pt。） 

 

 

 

 

 

 
 

隨報名表應繳文件檢核清單 

□報名表（附件1） 

□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參賽作品（附件2） 

□授權同意書（附件3），請確認您已完成填寫並依據表單規定用印。 

同意書 

本人確定參加 111年度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徵件比賽，並已詳讀且接受所

有徵件規則。 

本人簽名：                 日期：111年  月  日 

 (以上所填寫之資料均為屬實，得獎者須提供設籍或就讀於新北市身分證明文件，若發現填

寫資料、證明文件與事實不符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入選資格。)  

附件 1 



111年度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參賽作品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_(由承辦學校填寫) 

故事名稱  

故事內容：（600~1000 字，以直式橫書方式敘寫，手寫、電腦繕打皆可，電腦繕打格式限制為橫式標

楷體 14字型，固定行高 20pt。） 

 

 

 

 

 

 

 

 

 

 

 

 

 

 

 

 

 

 

 

 

 

 

 

 

 

 

 

 

 

附件 2 



 

 

 

 

 

 

 

 

 

 

 

 

 

 

 

 

 

 

 

 

 

 

 

 

 

 

 

 

 

 

 

 

 

 

 

 



 

 

 

 

 

 

 

 

 

 

 

 

 

 

 

 

 

 

 

 

 

 

 

 

 

 

 

 

 

 

 

 

 

 

 

 



111年度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徵件比賽 

故事、照片（繪圖）著作權及肖像權 授權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本人)，茲為參加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新北市立頭前國民

中學承辦之 111年度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徵件比賽，特立本切結書，約定事

項如下：  

壹、相關規則 

一、本人遵守111年度我的新北、我的家－新住民在地生活故事徵件比賽辦法，確認參賽故事

及照片（繪圖）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為本人原創性著作，非已獲得獎項之作品，也無參與其他徵文活動。參賽文章如有抄襲

仿冒之情事，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將逕予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並追回所有獎勵，得獎

者不得異議。如涉司法爭訟，一律由本人自行負責。 

二、故事內之應用素材，為本人之著作，無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參賽故事若有抵觸

相關法令，一切法律責任由本人承擔，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三、本人同意本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享有，著作人格權歸屬本人，但本

人同意不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及其所授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權；本人同意非專屬授權主

辦單位永久無償在非商業性用途下，由主辦單位或其授權之承辦單位，將該參賽作品發

行為故事集、電子書及影音光碟，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及編輯，並於網路、平面媒

體或其他器材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 

四、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競賽之

權利。 

五、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參賽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獎項將從缺。 

貳、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一、本人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並保證所有填寫或提送之資料內容屬

實，無偽造、冒用或盜用第三人之資料，如有虛偽隱匿情事，將一律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追回獎金、獎品及獎狀。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本人同意負起一切民

刑事責任。其他因填寫資料錯誤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

責任。 

二、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營運等相關目的所需，以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確認

身分及聯絡，並於活動期間及活動結束後得繼續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 

三、本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就其個人資料向主辦單位行使下列權利：(1)查

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5)請求刪除。但如係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營運等相關目的所必需，或其他法令有所

規範者，主辦單位得拒絕之。 

四、本人同意主辦單位使用本人肖像，主辦單位得以各種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

無須再通知或經由本人同意，並同意主辦單位單獨使用授權肖像來展示及宣傳等。 

  

附件 3 



參、得獎、領獎及其他注意事項 

一、得獎者應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回覆，逾期視為棄權。 

二、得獎者須提供得獎者須提供設籍或就讀於新北市身份證明文件，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

件如與報名表登錄資料不符，主辦單位得要求得獎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否則主辦單位

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三、本人對於本同意書規定，無任何異議。 

此致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  （未成年作者應得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地   址： 

 

電   話： 

注意事項：參賽者如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應有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後，始得為授予他人權

利之意思表示；法定代理人於本表簽章後，視為同意未成年人參與本項競賽及所為之授權行

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